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

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清算与企业破产案件

管辖的若干规定

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

产审判庭的工作方案》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

产审判庭已经成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

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现将我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司强制

清算与企业破产案件管辖调整有关问题规定如下：

一、2016 年 11 月 1 日以后，下列案件由北京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：（1）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（企业）的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；（2）

金融机构、上市公司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；（3）上述强制

清算案件与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。

二、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前，申请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二、

第三、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清算或者破产申请的，由

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，不移送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

法院。

三、2016 年 11 月１日以后，对区人民法院审理强制清

算与破产案件时作出的不予受理、驳回强制清算申请或破产

申请等裁定的上诉案件，以及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九

条规定的案件，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

四、申请人对区人民法院审理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时作

出的不予受理、驳回强制清算申请或破产申请等裁定不服的，

如果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以前，已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

法院或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，由上述中级

人民法院继续审理，不移送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

五、2016 年 11 月 1 日以后，申请人对区人民法院作出

的不予受理、驳回强制清算申请或破产申请裁定申请再审的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

由该区人民法院或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。

六、区人民法院对强制清算与破产申请的审查，需要报

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受理审查期限的，2016 年 11 月 1

日以后，报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批准。

七、本规定所称日期以前、以后均包括本日在内。


